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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改變了順服神的標準嗎？



背誦經句
歌羅⻄書 1:16–17

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，無論是天上的，
地上的；能看⾒的，不能看⾒的；或是有
位的，主治的，執政的，掌權的；⼀概都
是藉著祂造的，⼜是為祂造的。 
祂在萬有之先；萬有也靠祂⽽⽴。



路加福⾳ 6:12‒16
12.那時，耶穌出去，上⼭禱告，整夜禱告神；
13.到了天亮，叫他的⾨徒來，就從他們中間挑選⼗⼆個⼈，稱他
們為使徒。

14.這⼗⼆個⼈有⻄⾨，耶穌⼜給他起名叫彼得，還有他兄弟安得
烈，⼜有雅各和約翰，腓⼒和巴多羅買，

15.⾺太和多⾺，亞勒腓的兒⼦雅各和奮銳黨的⻄⾨，
16.雅各的兒⼦（或作：兄弟）猶⼤，和賣主的加略⼈猶⼤。 



⾺太福⾳ 5:17–23
17.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。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
18.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律法的⼀點⼀畫也不能廢
去，都要成全。

19.所以，無論何⼈廢掉這誡命中最⼩的⼀條，⼜教訓⼈這樣做，他在
天國要稱為最⼩的。但無論何⼈遵⾏這誡命，⼜教訓⼈遵⾏，他在
天國要稱為⼤的。

20.我告訴你們，你們的義若不勝於⽂⼠和法利賽⼈的義，斷不能進天國。
21.你們聽⾒有吩咐古⼈的話，說：不可殺⼈；⼜說：凡殺⼈的難免受審判。
22.只是我告訴你們：凡（有古卷在凡字下加：無緣無故地）向弟兄動
怒的，難免受審斷；凡罵弟兄是拉加的，難免公會的審斷；凡罵弟
兄是魔利的，難免地獄的⽕。

23.所以，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，



⾺太福⾳ 5:24‒30
24.就把禮物留在壇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後來獻禮物。
25.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，就趕緊與他和息，恐怕他把你送給
審判官，審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監裡了。

26.我實在告訴你，若有⼀⽂錢沒有還清，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。
27.你們聽⾒有話說：不可姦淫。
28.只是我告訴你們，凡看⾒婦⼥就動淫念的，這⼈⼼裡已經與他
犯姦淫了。

29.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剜出來丟掉，寧可失去百體中的⼀
體，不叫全⾝丟在地獄裡。

30.若是右⼿叫你跌倒，就砍下來丟掉，寧可失去百體中的⼀體，
不叫全⾝下⼊地獄。 



⾺太福⾳ 5:43‒48
43.你們聽⾒有話說：當愛你的鄰舍，恨你的仇敵。
44.只是我告訴你們，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。
45.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⽗的兒⼦；因為他叫⽇頭照好⼈，也照⽍
⼈；降⾬給義⼈，也給不義的⼈。

46.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⼈，有什麼賞賜呢？就是稅吏不也是這
樣⾏嗎？

47.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，⽐⼈有什麼⻑處呢？就是外邦⼈不也
是這樣⾏嗎？

48.所以，你們要完全，像你們的天⽗完全⼀樣。 



問題討論 1

對於那些違背神的⼈，無論是信徒
或⾮信徒，我們如何像耶穌⼀樣，
給予他們權威性(真誠)的挑戰(根
據聖經駁斥他們的錯誤/過錯)?



問題討論 2

對於完全的順服這個不可能達到的
標準，從福⾳的⾓度來看，您覺得
這個標準令⼈沮喪還是令⼈⿎舞？



問題討論 3
當我們與不信的⼈分享福⾳時，
我們如何以完全順服律法這⼀原

則作為神的標準呢？



問題討論 4

有些懷疑論者⽤這段經⽂(太5:17-30)來
表明耶穌的確在改變神在舊約中所製定
的典章。他們的結論是，耶穌是與神反
對，所以聖經是⾃相⽭盾的，因此不可
能是神的話。您如何回應這樣質疑聖經

完整性的懷疑論者?



問題討論 5

根據您今天所聽到的神的話語 (耶
穌的教導)，您打算如何過⼀個不

同的⽣活？


